
河北地质大学研究生学院 

研〔2020〕13 号
 

关于评选 2019-2020 学年省级三好学生的通知 

    根据《河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 2019-2020学年省级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的通知》（冀教德育

[2020]1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就 2019-2020 学年研

究生学院省级三好学生的评选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我校在籍的全日制研究生。 

   二、评选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文明

行为，模范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以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积

极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工作；热爱所学专业，勤奋学习，成

绩优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在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中成绩突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

识，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并在某一方面有突

出成绩；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有健康的身体，有

良好的卫生习惯及心理素质，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要

求。 



 

   2.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过校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3.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过校级或校级以上奖学金。 

   4.对思想品德和行为表现一贯较好，且有突出事迹和表

现，如有见义勇为实际行动或参加省级以上各类活动成绩优

异并在当地有较大反响者，可破格推荐参加省级三好学生评

选。 

   三、评选名额 

   根据上级文件分配的指标，我校研究生评选省级三好学

生 2 名。各学院可推荐 1 名省级三好学生候选人。 

   四、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评选程序 

   1．组织师生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掌握评选条件，提

高对评选工作意义的认识。评选省级三好学生候选人，要认

真听取研究生导师和任课老师的意见，并经过班级充分酝酿

讨论，然后由其所在班全体同学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产生。被评选出的省级三好学生候选人至少要有本班 80%以

上的赞同票方可生效，并经辅导员和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

书记集体讨论通过。 

   2.要采取公示制。各学院的候选人评选结果要在本学院

公示 3天，无异议者方可报送研究生学院。 

   3．研究生学院组织有关人员按照省教育厅下达的指标对

省级三好学生候选人进行评选，结果在校内公示一周，无异

议后，报学校领导审批。 

4.被评选出的省级三好学生要认真填写评审表（见附件

1），经学校审核合格加盖学校公章后上报河北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组织评审后，发文表彰并颁发证书。 

   （二）评选要求 

   1.各学院对此项工作要高度重视、切实负责，切实把这

项工作作为加强学校德育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一项重要



工作抓实抓好。 

2.本次评选工作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内开展，各学院要

借助钉钉、QQ、微信、电子邮箱等新媒体工具，克服困难、

开拓思路、集思广益、多措并举，做好特殊时期的线上评优

工作。 

   3．各学院要严格按照申报条件、标准和评选程序推荐，

不符合申报条件和评选程序的，一律取消评选资格，并不准

补报；对弄虚作假，不按评选程序和要求进行评选的，一经

发现，要取消省级三好学生评选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五、表彰和奖励 

    河北省教育厅将对获得省级三好学生称号的学生进行

通报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六、申报材料及时间安排 

   1．《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审表》一式两份，

A4 纸正反两面打印，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书记填写“院系意

见”并加盖学院党委或党总支公章。 

   2.省级三好学生候选人要撰写事迹材料，要求 2000字左

右，并列出具体的业绩和获奖情况（模板见附件 2），一式

一份。辅导员和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书记在事迹材料上签字

并加盖学院党委或党总支公章，电子版发送至

379769065@qq.com。 

   3.时间安排： 

4 月 29 日前，各学院组织学院组织评定并进行公示。 

5 月 7 日上午 10:00 前，各学院将评审表和事迹材料报研

究生学院，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5 月 7 日，研究生学院组织评定； 

5 月 8 日—5 月 14 日，学校将评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

行公示； 

5 月 20 日，报送省教育厅。 

mailto:电子版发送至379769065@qq.com
mailto:电子版发送至379769065@qq.com


联系电话：87208347 

 

附件： 

1.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审表 

2.候选人或单位事迹材料模板 

 

                      河北地质大学研究生学院   

                          2020 年 4 月 23日 

 

 

 

 

 

 

 

 

 

 

 

 

 

 

 



附件 1 

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审表 
单位：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目  拟授荣誉称号  

所在校、年级、班及职务  

所在学校在校生总数  所在学校类别  

受 

奖 

励 

情 

况 

 

主 

 

要 

 

事 

 

迹 

 

班选 全班学生数  班 签  字 



内情 

评况 
同意票（占有率）  主

任

意

见 

 

年  月  日 
反对票（占有率）  

弃权票（占有率）  

 

院 

系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 

区 

教 

育 

局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教 

育 

局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教 

育 

厅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学校类别”指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高校等；高校填表时，县区教育

局、市教育局意见可以不填；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填表时，院系意见可以

不填。 

 

 



附件 2：候选人或单位事迹材料模板 

 

主标题 
（要求:自拟题目,概括准确、精炼，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宋体，二号字，加粗居中） 

——副标题 

（要求：宋体，三号字，加粗右对齐，如：省级三好学生候选人 XXX同学先进事迹） 

个人或集体简介。要求：250字以内，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

生源地（如：河北省石家庄人），学院，年级（如：2015级），专业，主要业绩等。（大学期

间已获得的重要奖项或重要荣誉须按级别和获得时间排列，如：2015-2016学年度国家奖学

金、2016-2017 学年度国家奖学金、……2015-2016 学年度校级三好学生、2015-2016 学年

度校级一等奖学金、2016-2017 学年度校级优秀学生干部、2016-2017 学年度校级优良学风

班。） 

（宋体，五号字，首行缩进 2字符……） 

正文。要求：1、以第一人称书写。2、事迹确保客观真实，全面

反映学生或集体在思想品德、学生成绩、创新能力、克服困难、立志

成才等各方面的优异表现。3、主题积极向上，要能从先进事迹中凝

炼出具有一定教育意义及感染力的精神，能够展现出当代优秀大学生

或先进集体的风采。 

（宋体，四号字，首行缩进 2字符……） 

师长点评。要求：50 字以内，辅导员对候选人或集体的事迹进

行点评或总结，要突出候选人的先进代表性。 

（楷体，四号字，首行缩进 2字符……） 
 


